
SEECC 客户端操作说明 

1. 操作说明 

1.1. 适用范围 

 

SEECC 客户端功能仅适用于船公司工作人员，以及船舶相关人员进行相关操作。 

 

 

1.2. 界面常规操作 

建议使用浏览器: “火狐”、“Chrome”、“Edge”、IE8 以上 

1.2.1. 列表界面区域说明 

 

⚫ 界面分为三个区域，查询区域提供仅提供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后，刷新列表

内容 

⚫ 内容区域的表头的列可以点击，进行排序方式切换，点击多次 “正序”、“倒序”切换 

⚫ 功能区提供多个按钮，对于指定行数据，可能拒绝操作，比如已经审批中的申请不

能删除 

1.2.2. 快速输入框操作说明 

系统中很多界面都存在类似下面的快速输入框，他们是在待选择的内容比较多时，可以

通过输入文本片段过滤待选项，帮助使用者找到目标条目。 

 

快速输入选择框使用方法： 

⚫ 通常仅显示前 20 条数据，如果您需要的选项没有找到，可以输入内容片段进行快

速过滤 



⚫ 如找到所需内容，请选择该内容即可。系统只认可选择的结果，仅输入内容不认可 

⚫ 输入片段内容时，如果列表内容没有刷新，可追加一个空格进行尝试刷新 

 

 

2. SEEMP 申请操作说明 

2.1. SEEMP 总体情况 

2.1.1. SEEMP 总体工作流程 

第一步：公司注册 

第二步：船舶管理 

第三步：船公司用户管理 

第四步：SEEMP 申请填写及提交 

第五步：SEEMP 补正或修正(可选) 

第六步：获得证书 

2.1.2. 访问方法 

浏览器：建议使用 Chrome、Firefox、Edge、IE8 以上，请不要使用 360 等非主流浏览器。 

网址：https://www.sh.msa.gov.cn/SEECC 

 



2.2. 公司注册 

公司注册分为两种类型： 

⚫ 管理船舶正常营运的公司 

⚫ 适用于新船制造的造船厂 

2.2.1. 管理公司注册 

适用于正常营运的船公司，点击主页中的“管理公司注册”按钮，进行新公司的登记 

 

填写要求： 

⚫ 公司名称：必须与营业执照保持一致 

⚫ 上传的两个附件，必须为 jpg、pdf 格式，两个附件大小总和不能超过 20M 

⚫ 手机号码必须经过短信验证 

提交相关信息后，提交信息后，等待海事机构审核，五个工作日内会通过短信方式通知

指定的手机号码 

2.2.2. 其它公司注册 

适用于新船制造的造船厂，点击主页中的“其它公司注册(适用新造船)”按钮，进行新公

司的登记。 



 

填写要求： 

⚫ 公司名称：必须与营业执照保持一致 

⚫ 上传的附件，必须为 jpg、pdf 格式，附件大小不能超过 20M 

⚫ 手机号码必须经过短信验证 

提交相关信息后，提交信息后，等待海事机构审核，五个工作日内会通过短信方式通知

指定的手机号码 

2.3. 船舶管理 

在获得海事提供的用户名和密码后，可以登录系统进行船舶基本信息录入，如果船公司

船舶比较多，可以先进行“船公司用户”管理，多创建几个管理账号，对船舶进行分开录入（参

见下一章节）。 

 

船舶管理的目标是：确认船舶与本公司的管理关系，因此在录入后，需要海事局进行归

属确认。 



 
界面操作小知识： 

⚫ 查询区，仅仅用于过滤下发的显示内容 

⚫ 内容显示区，显示经过过滤的数据列表 

⚫ 功能区，可以进行的相关操作 

2.3.1. 添加船舶（首次本系统登记） 

 
请按照相关证书填写船舶信息，如果与证书附件内容不符，可能被海事退回。 

操作要点： 

⚫ SMC 证书等附件必须为 jpg 或 pdf 格式 

⚫ 船籍港必须通过下拉框选择 

⚫ 可以先输入 IMO，点击右侧查找按钮进行自动填写，自动填写后需要操作人确认一

下自动带入的内容是否正确，可以进行必要修改。 

界面操作小知识： 

⚫ 界面中的船籍港输入框为“快速输入框”，系统中其它界面中有类似的输入框操作方

式大致相同， “快速输入框”缺省状态仅显示前 20 条记录，如果没有所需的内容，

请输入片段内容，列表会根据您的数据自动过滤显示内容，如果列表没有过滤，可

以尝试再增加个空格 

⚫ “快速输入框”最终必须是列表中选择的内容，仅输入文字无效 

⚫ 非建议浏览器可能出现下拉框内容不刷新的情况，比如：360 浏览器 



2.3.2. 添加船舶（变更公司） 

本功能只适用于已在本系统中进行了注册，但因为变更公司归属等原因，需要再次添加

该船舶。 

 

操作要点： 

⚫ 第一次在本系统中注册的船舶，不需要勾选“是变更公司船舶” 

⚫ 不同的管理公司变更、新造船(由船厂进行了 SEEMP 申请)，选择①，后续需要 SEEMP

申请 

⚫ 新造船，并且已经由所属管理公司进行了 SEEMP 申请，请选择②，此时附件都需

要填写（“其它”类型附件除外），后续不需要 SEEMP 申请 

2.3.3. 船舶详情 

 
操作要点： 

⚫ 重新编辑船舶信息：可以随时编辑船舶信息，但每次编辑后，都需要海事局进行确

认，因此，非必要请不要随意修改。 

⚫ 提交并等待海事机构的确认：如果确认填写无误，可以提交到海事局进行归属关系

确认，只有确认过归属关系的船舶，才可以进行后续的 SEEMP 申请。 



⚫ 解除船舶与本公司的管理关系：在船舶更改管理公司时，可以由操作人员取消与本

公司的管理关系，下一家船公司才可以将该船舶纳入他们的管理。 

界面操作小知识： 

⚫ 和该船舶相关的 SEEMP 申请等操作，必须首先完成归属关系的确认。 

⚫ 每次船舶修改信息，需重新进行归属关系确认。 

2.3.4. 船舶归属确认通知 

 

操作说明： 

个人工作台会提示归属确认结果，可以点击”设置为已读“，将该信息从个人工作台清除 

界面操作小知识： 

⚫ 个人工作台会显示所有的待办事项 

⚫ 如果待办事项中有附件，可以直接下载查看。 

⚫ 可以双击列表中的内容，查看具体业务内容。 

⚫ 如需刷新列表内容，可以点击列表中的刷新图标(如上图箭头所指)。 

2.4. 船公司用户管理 

 
 

 

船公司管理的用户分为两种：船公司业务人员和船舶人员，在公司注册时获得登录用户，

就是第一个船公司业务人员，船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创建多个业务人员账号。 



 

特殊说明： 

⚫ 船公司人员不能指定船舶，可以进行 SEEMP 申请等操作 

⚫ 船公司人员的权限可以进行细分，比如：指定用户可以进行公司用户管理 

⚫ 船舶人员必须指定船舶，只能进行航次报告 

⚫ 一个船舶人员只能指定一个船舶，但一个船舶可以被多个用户绑定 

界面操作小知识： 

 可以创建几个具有”用户管理权限“的账号，一是进行工作分配，另外当一个管理员忘记

密码时，可以由另外一个管理员进行重置密码。 

 

2.5. SEEMP 申请填写及提交 

 
在这个菜单功能中，完成 SEEMP 的创建、编辑并进行流程操作。 

 
界面操作小知识： 

⚫ 查询区，仅仅用于过滤下方的显示内容 

⚫ 内容显示区，显示经过过滤的数据列表 

⚫ 功能区，可以进行的相关操作 



2.5.1. 创建申请 

 
操作要点： 

⚫ 船舶为快速过滤选择框 

⚫ 自动带入的内容建议不要修改，如果存在错误，应修改船舶信息 

⚫ 带有红色的输入框，为必填项 

⚫ 同一个船舶不能同时创建 2 个及以上的相同申请，比如：创建同一艘船舶 2 个 PartI 

申请，或者说不能有同时活动中的 Part I 

2.5.2. 查看 SEEMP 申请 

根据创建时的选项不同，界面会稍有不同，大致如下： 



 

界面上半部分为申请”基本信息“和”扩展信息“，其中”基本信息“是创建申请时的内容，”

其它信息“为扩展信息，依据申请基本信息中的内容不同，这部分差异很大，后续编辑界面

另行介绍 

 

界面中部为附件信息，其中用户可以提交、维护相关附件，下方红色部分为当前还缺少

的附件，红色提示信息下面是可以操作的功能。 

界面最下方是该申请的流转信息，包括受理、补正、修正、证书核发通知书等。 



 

2.5.3. 填写申请其它信息 

 
其中： 

⚫ 燃油消耗设备：必须包含最少 1 个主机和 1 个辅机 

⚫ 发电机设备：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添加 



2.5.4. 添加附件 

 
系统自动提示当前缺少的附件，只有全部红色提示消除后，才可以正式提交该 SEEMP

申请，每个缺少的附件都有系统编号，在添加附件时，首先输入该序号，会缩小搜索范围，

见下图： 

 

 

 

特殊说明： 

1 号附件(验证申请书)需要留到最后，通过①号功能下载电子档，盖公章后，扫描再上传 



 

2.5.5. 提交到海事机构 

 
在申请内容完成后，可以通过①号功能提交申请。 

特殊说明： 

除了系统提示的必须附件，可以通过点击②号功能查看所有可能的附件要求，主要适用

于“新造船舶” 



 

2.6. SEEMP 受理、补正或修正通知 

查看受理、补正、修正、审批通知有两个途经 

⚫ 在个人工作台中，双击“待处理事项”信息，可以进入查看界面 

⚫ 在“SEEMP 申请”查看界面，最下方有“SEEMP 申请日志”清单 

 

 

通过点击其中的“下载”功能，查看相关单证详细信息。 



2.7. 获得证书 

在 SEEMP 申请完成审批流程后，客户回收到” 证书制作已完成“通知 

 

双击该通知打开 SEEMP 申请的查看界面，在页面中下方可以看到如下列表 

 

列表中有下载按钮的可以直接下载相关电子文档，没有下载按钮的，需要依据当初受理

通知书中指明的领取方式获得。 

3. 航次报告操作说明 

3.1. 航次报告总体情况 

3.1.1. 航次报告总体工作流程 

第一步：公司注册（应在 SEEMP 申请步骤中已完成） 

第二步：船舶管理（应在 SEEMP 申请步骤中已完成） 

第三步：船公司用户管理 

第四步：SEEMP 申请填写及提交 

第五步：SEEMP 补正或修正(可选) 

第六步：获得证书 

3.1.2. 访问方法 

浏览器：建议使用 Chrome、Firefox、Edge、IE8 以上，请不要使用 360 等非主流浏览器。 

申报端-访问方法: https://www.sh.msa.gov.cn/SEECC 

https://www.sh.msa.gov.cn/SEECC


 

3.1.3. 登录账号获得方式 

   公司账号：通过注册获得 

   船方账号：通过公司账号创建 

3.2. 用户管理（公司方） 

 

管理目标： 

   管理本公司的管理业务人员和船舶管理人 

特殊说明: 

系统默认用户不要删除 

建议为不同的业务人员分配不同的用户 



 

3.2.1. 添加用户（公司方） 

用户类型： 

船公司人员 

船舶人员 

特殊说明: 

船舶人员必须指定船舶，只能进行航次报告 

一个船舶人员只能指定一个船舶，但一个船舶可以被多个用户绑定 

船公司人员不能指定船舶，可以进行 SEEMP 申请等操作 

船公司人员的权限可以进行细分，比如：指定用户可以进行公司用户管理 

 

 

3.3. 航次报告管理 

 



功能目标： 

   航次报告的创建、编辑并进行提交等操作 

列表界面功能说明: 

查询区，仅仅用于过滤下方的显示内容 

内容显示区，显示经过过滤的数据列表 

功能区，可以进行的相关操作 

 

3.3.1. 创建报告 

操作要点： 

上一港口、本次靠泊港口为快速过滤选择框，海事机构为树状选择 

带有红色的输入框，为必填项 

同一个船舶的航次报告与历史报告不能有时间重叠（“上一港靠泊时间”与“本次靠泊时间”） 

创建完毕后，需要在详情中继续填写“燃油消耗”、“航程调整和能耗数据修正”等信息 

 



3.3.2. 报告查看 

 

 

3.3.3. 总能耗数据(创建、编辑) 

操作要点： 

带有红色的输入框，为必填项 

开始、结束时间从表头带入，一般不需更改 

未使用的燃料请保持为空(0 不被允许) 

指定燃料与测量方法必须成对填写 

使用“其它燃料”时，对应的 3 项必须都填写 

锚泊时长等几个非必填小时、分钟，如不填写时，系统自动填写为 0 

 

跨年航次： 

总能耗数据一般只需添加一条，只有在跨年航次，才需要填写 2 条，其中： 

一条必须以 12 月 31 日为结束时间 

另一条必须以 1 月 1 日为开始时间 



 

 

3.3.4. 航程调整及能耗修正 

操作要点： 

燃油其它修正类型中的修正类型，由 SEEMP 申请决定 

带有红色的输入框，为必填项 

多个修正的时间段之间可能存在互斥关系 

未使用的燃料请保持为空(0 不被允许) 

使用“其它燃料”时，对应的 2 项必须都填写 

在编辑状态时，附件如不填写则保留原附件 

 

跨年航次： 

如果修正在跨年时，需要填写 2 条修正，其中： 

一条必须以 12 月 31 日为结束时间 

另一条必须以 1 月 1 日为开始时间 

 

 



 

 

（1）航程调整及能耗修正-冰区航行 

 

（2）航程调整及能耗修正-恶劣天气 

 

 

 

 

 

 

 

 

（3）航程调整及能耗修正-紧急情况 



（4）航程调整及能耗修正-液货船 STS 航程 

（5）航程调整及能耗修正-液货船电动卸货泵 

（6）航程调整及能耗修正-液货船货物加热和驱动卸货泵的锅炉 

 

（7）航程调整及能耗修正-液货船独立发动机驱动的货泵 

 

（8）航程调整及能耗修正-气体运输船货 LNG 运输船货物冷却或再液化系统 

 

（9）航程调整及能耗修正-冷藏集装箱-有专用电表 



 

3.3.5. 报告查看-加注和驳出燃料 

操作要点： 

带有红色的输入框，为必填项 

未使用的燃料请保持为空(0 不被允许) 

指定燃料与加油单必须成对填写 

使用“其它燃料”时，对应的 4 项必须都填写，CF 证明文件可以不提供，但要尽量提供 

在编辑状态时，附件如不填写则保留原附件 

运动粘度用于辅助判断油品类型，小于 80 时为 LFO，大于等于 80 时为 HFO 

 



3.3.6. 报告查看-期初期末存量 

操作要点： 

“年底存量存量”，时间点必须为 12 月 31 日 

“新船和新转入中国籍期初量”，在首次航次报告时必须填写 

“转籍或转公司期末量量”，在转籍的最后一个航次报告时必须填写 

未使用的燃料请保持为空(0 不被允许) 

使用“其它燃料”时，对应的 2 项必须都填写 

 

 

 
 

3.3.7. 报告查看-提交与修改 

操作要点： 

编写好的报告必须提交才有效 

系统会检查报告是否存在问题，请按提示操作 

数据在提交后将不能进行修改，当需要修改时需撤回报告，修改后重新提交 

 

特别提示： 

每个航次报告会在年度结束时，进行汇总分析，最终影响 SOC 申请 

航次报告只有船舶用户才可以提交 

每个船舶可以指定多个负责人 



每个人员只能指定 1 个船舶 

 

 

 
 

3.3.8. 报告查看-海事要求修改 

操作要点： 

航次报告提交后，海事局可能“要求修改” 

海事要求修改后，报告最下方会出现“修改申请列表” 

海事要求修改后，报告直接变为草稿状态，编辑完成后，需要提交到海事 

 

特别提示： 

每次申请修改，系统都会进行历史数据存档，作为修改前的证据 

海事机构的修改要求会在“个人工作台”中显示 

 



 
 

4. SOC 申请操作说明 

4.1. SOC 申请总体情况 

4.1.1. 航次报告总体工作流程 

第一步：公司注册（应在 SEEMP 申请步骤中已完成） 

第二步：船舶管理（应在 SEEMP 申请步骤中已完成） 

第三步：SEEMP 申请填写及提交 

第四步：SEEMP 补正或修正(可选) 

第五步：获得证书 

4.1.2. 访问方法 

浏览器：建议使用 Chrome、Firefox、Edge、IE8 以上，请不要使用 360 等非主流浏览器。 

申报端-访问方法: https://www.sh.msa.gov.cn/SEECC 

 

https://www.sh.msa.gov.cn/SEECC


4.1.3. 登录账号获得方式 

   公司账号：通过注册获得 

   船方账号：通过公司账号创建 

4.2. SOC 申请填写（公司方） 

功能目标： 

   SOC 申请的创建、编辑并进行流程操作 

列表界面功能说明: 

查询区，仅仅用于过滤下发的显示内容 

内容区，显示经过过滤的数据列表 

功能区，可以进行的相关操作 

 

 

4.2.1. 添加 SOC 申请 

操作要点： 

   只有总吨 5000 以上的有效船舶才可以创建； 

   该船舶已有信息会自动带入(需要核对)； 

   申请类型在 SOC 创建后不可更改(如果选错，只能删除)； 



 

 

 



 

 

4.2.2. 编辑 SOC 申请其它信息 

操作要点： 

   存在 SEEMP 申请时，系统会自动带入“燃油消耗设备”，并不能编辑。 

   除新船外，开始日期应填写填写 1 月 1 日 

 



 

 

4.2.3. 填写航次汇总数据 

操作要点： 

   开始、结束时间填写当地时间，并且和已填写的其它航次不能重叠； 

   未使用的燃料请保持为空； 

   使用其它燃料时，通过“添加其它燃料”功能添加。 

 



4.2.4. 填写加注、驳出数据 

操作要点： 

   操作结束时间填写当地时间； 

   未只用的燃料请保持为空，燃料填写内容时，必须上传相关附件； 

   使用其它燃料时，通过“添加其它燃料”功能添加。 

 

4.2.5. 填写期初期末存量 

操作要点： 

   时间点为 UTC 时间； 

   未只用的燃料请保持为空； 



   使用其它燃料时，通过“添加其它燃料”功能添加； 

   期初、期末应该各填写一条记录。 

 

4.2.6. 添加附件 

添加附件时，先填入系统显示的序号，可以快速过滤，每个附件大小不超过 50M； 

系统自动带入 SEEMP 申请时已上传的附件； 

 

 

（1）添加附件 “下载标准数据报告表” 

9 号附件《提交主管机关的能耗和营运碳强度数据标准报告表》，需要先下载系统自动生成

的表格，盖章后再上传； 



   在变更③功能相关数据时，需重新下载，并盖章后上传（需删除原无用的 9 号附件）； 

 

（2）添加附件 “能耗数据收集汇总表” 

10 号附件《能耗数据收集汇总表》，需要先下载系统自动生成的表格，盖章后再上传； 

   在变更③功能相关数据时，需重新下载，并盖章后上传（需删除原无用的 10 号附件）； 

 

（3）添加附件 “燃油交付单汇总表” 

11 号附件《燃油交付单汇总表》，需要先下载系统自动生成的表格，盖章后再上传； 

   在变更④⑤功能相关数据时，需重新下载，并盖章后上传（需删除原无用的 11 号附件）； 

 

（4）添加附件 “燃油消耗报告和营运碳强度评级符合声明核发申请书” 

 1 号附件《燃油消耗报告和营运碳强度评级符合声明核发申请书》需要留到最后，先下载

系统自动生成的表格，盖章后再上传； 

   在任何其它附件重新上传后，1 号附件需重新下载，并盖章后上传（需删除原无用的 1 号

附件）； 

 



 

4.2.7. 其他申请类型 

（1）其它申请类型“年度认证-年度内具有外国籍转中国籍情形” 

2023 年该类 SOC 申请，需上传： 

    因船舶变更国籍由上一主管机关签发的《燃油消耗报告和营运碳强度评级符合声明》 

 
 



 
 

（2）其它申请类型“年度认证-年度内具有变更公司情形” 

2023 年该类 SOC 申请，需上传： 

    因船舶变更公司而签发的《燃油消耗报告和营运碳强度评级符合声明》 

 

 

 

（3）其它申请类型“非年度认证-变更公司验证” 

与“常规认证”不同的操作： 

     在数据填写完毕后，先下载“《船旗_公司变更前的汇总数据表》”，并盖章后上传。 



 

 

 

（4）其它申请类型“非年度认证-中国籍转外国籍验证” 

与“常规认证”不同的操作： 

    在数据填写完毕后，先下载“《船旗_公司变更前的汇总数据表》”，并盖章后上传。 

 

 
 



4.3. SOC 申请流程 

4.3.1. 提交到海事 

 

“提交到海事”时，如出现类似如上提示，说明对应数据已经变化，原上传的盖章附件已经失

效，需要重新下载，盖章后再上传；（需删除原失效的附件） 

 

 

 

 

 
 

4.3.2. 审批流程之查看通知 

查看受理、审批通知(2 种方法) 

在个人工作台中，双击“待处理事项”信息，可以进入查看界面 

在“SOC 申请”查看界面，最下方有“SOC 申请日志”清单 



 

通过点击其中的“下载”功能，查看相关受理、审批单证 

 


